江西省生态环境厅

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转发生态环境部

办公厅《关于推荐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的

通知》的通知
各设区市、赣江新区生态环境局，省环保产业协会：
为落实《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相关要求，充分发挥先进技术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，生态环境部拟编制《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（水污染防治领域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。现将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关于推荐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的通知》（环办科财函〔2022〕15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通知要求做好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推荐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请各设区市、赣江新区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高度重视本次推荐工作，严格按照环办科财函〔2022〕151号文件明确的推荐重点领域、推荐要求，积极开展本辖区内推荐工作，把好初审关，并按要求组织申报单位填写申报表、编写技术报告、《目录》初稿和证明材料。
二、申报材料一式四份，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，由设区市、赣江新区生态环境局汇总邮寄至省环保产业协会，同时将申报表、技术报告、《目录》初稿和证明材料电子件打包发送至省环保产业协会联系人邮箱，材料电子件总大小不超过50M，邮件题目格式要求为“2022+技术名称+申报单位名称”。
三、各设区市、赣江新区推荐技术原则上不超过1项，省环保产业协会推荐技术原则上不超过7项。相关推荐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请于5月25日前报送完成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（一）江西省生态环境厅科财处  肖  椿 

联系电话：0791-86866615

电子邮箱：ghcwc@sthjt.jiangxi.gov.cn

（二）江西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 唐志敏

联系方式：18970995696

邮寄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湖滨南路36号

电子邮箱：54290446@qq.com

附件：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关于推荐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

          的通知》（环办科财函 〔2022〕151号）
江西省生态环境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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